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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中

十九大报告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

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

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11 月 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公布，并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草案》共十章，六十七条。除了规

定监察委由各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

其权限涵括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使公权力

情况、职务违法与犯罪等公众关心的问

题外，对于作为其“杀手锏”的留置权的

行使，第二十四条规定，被调查人涉嫌贪

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

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

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

进一步调查，并具有“涉及案情重大、复

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

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可能有其

他妨碍调查行为的”等 4 种情形时，经监

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

场所。

该条既规定了四种必要情形，又将留

置前提设立在被留置人涉嫌职务犯罪，且

已掌握部分违法犯罪事实与证据的基础

上，并且还须经依法审批，加上有检察机

关的依法监督，确实让人相信可以“把监

察权关进制度笼子里”。赋予监察委监督

查处其他权力的任性，就应当首先防止其

自身任性、不滥用。

然而，以往经验告诉人们，有些时候，

各部门间往往联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一些

自我监督制约措施更容易沦为虚设。近

年纠正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中，监督制约

机制时常失效，也可以证明这点。

因此，如果还能探索些其他措施有效

防止监察委权力滥用，并且对其工作进行

保护、支持而不是妨害，当然就有必要积

极引入。要知道，《草案》规定的留置期限

远长于刑事拘留期限，因此也就更有必要

进行有效监督。

众所周知，为治理司法干预顽疾，中

央提出了案件干预留痕制度，被认为很有

效。《草案》本身也规定了干预留痕制度，

第五十六条规定“对监察人员打听案情、

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受请托人应当及

时报告并登记备案”“发现办理监察事项

的监察人员未经批准接触被调查人、涉案

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

的，应当及时报告并登记备案。”

其实，也可以把留痕制度运用于防止

留置权任性方面，亦即把启动留置权时所

掌握的犯罪事实与证据进行固定、留痕，

以防止有监察委人员滥用职权，违法行使

留置权后再补充应予留置的证据，用事后

调查的证据倒过来证明行使留置权的合

法性。切实有效地防范权力滥用，不仅能

防止工作人员任性，防止用公共财政为权

力任性买单，也会倒逼着工作人员的工作

更扎实、有效，更负责任。

“血拼”
“双11”即将来临，由于很多购物网站的

“购物车”都会设置容量上限，让一些“购物狂”

觉得买得不够过瘾。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商机，

在“双11”前提供“购物车租赁”服务，自己的

“购物车”放不下，便可以租一个别人的空位来

“买买买”。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表示，此举存在

财产及个人隐私泄露风险。 徐简

孙振

日前，南京市交管局推出《加强外卖送

餐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若干措施》讨论稿，拟

从准入门槛、监管、奖惩、保障等方面规范

外卖送餐员的交通行为，并对平台管理方

提出要求。外卖送餐员被速度绑架，“唯快

是图”导致交通事故率飙升等问题，日益引

发社会关注。

“在人行道上等红灯，外卖送餐员骑

着电动车‘嗖’地就蹭着我手臂穿过去

了！”“开得太快了，骑自行车都得躲着

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群众抱怨，

部分外卖送餐员为求速度不守规矩，让人

心惊胆战。有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南

京市涉及电动自行车外卖送餐的交通事

故多达3242起，外卖送餐电动自行车存在

交通违法行为的有2807起，外卖送餐电动

自行车在交通事故总数中违法担责率高

达94.04%。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示，

外卖送餐员最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有闯

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逆向行驶和超速。

有的怕耽误送餐时间，甚至边交罚款，边

催促交警快开罚单。

“时间就是金钱。”让外卖送餐员在大

街小巷狂奔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各大送

餐平台都在想方设法占领市场，留住客户，

在拼服务、拼准点率的市场规则之下，外卖

送餐员自然为“多送多得”乐此不疲地追求

速度。然而，看似符合市场逻辑的企业规

章奖惩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把公共安全

的风险转嫁给了社会。

指尖上的创新便利了不少人的生活。

不过，作为一种全新的业态，外卖行业要健

康有序发展，光靠市场调节、企业自律还远

远不够。对此，不少地方都在加强监管力

度，比如，深圳市交管部门每周会选定两天

开展外卖配送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上海市交管部门先后对多家送餐企业

进行约谈，并对企业的安全培训、车辆管理

等作出规范要求。这些无疑是好的开始，

而在约谈、整治之外，为外卖送餐员降速，

还须回归法治途径，给飞奔的送餐员装上

制度的“刹车”，才能让外卖平安抵达。

一方面，需要精细化管理，探索建立填

补管理盲区的监管机制。南京等地的做法

启示我们，应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立

规则体系和监管制度。包括搭建专门的信

息数据库，将各平台企业所属车辆信息等

进行统一编码，严格限速；为外卖送餐员建

立“骑手”档案，将其在交管部门备案，实施

计分制；要将第三方平台纳入相关部门的

监管范围，并使之规范化，等等。

另一方面，还须提高违法成本，建立交

通违法的“信用评价机制”、行业“黑名单”，

定期公布相关送餐企业的交通违法总量及

违法率，等等。归根结底，只有形成强制性

的法律法规约束，严格的执法监管，加之相

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督查引导，才能破

除外卖平台“唯快是图”背后的逐利逻辑，

倒逼企业制定更加科学的任务分配机制、

考核办法，让每一个外卖送餐员减几分速

度，增几分平安。

毛建国

继公务员考录、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建立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制度

之后，人社部近日又推出《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规定》指出，对于招聘单位擅自组织

公开招聘的、设置与岗位无关的指向

性或者限制性条件的、招聘公告发布

后擅自变更招聘程序、岗位条件、招

聘人数、考试考察方式等“因人画像”

“萝卜招聘”行为，责令限期改正，直

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近年来，类似“因人画像”“萝卜

招聘”事件时有发生。媒体曾经报

道，湖南武冈卫生系统免试招录，不

少领导的直系亲属既无医学教育背

景、也不具备调入资格却被公然录

取；湖北省利川市人社局招聘，面试

结果前两名均是人社局及其下属单

位干部的子女……这只是冰山一角，

埋在地里的“萝卜”可能超乎想象。

从大数据上讲，当前机关事业单

位招聘，总体上还是“过得硬”的，“萝

卜招聘”只是枝叶，不能因此对选人

用人机制失去信心。也要看到，“萝

卜招聘”破坏的绝不仅仅是一次考

试，剥夺的也不只是几个人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其存在削弱了人们对社

会公平的美好向往，侵蚀了社会主流

价值观。

“萝卜招聘”的发生，不是“一个

人的战斗”，不是一个环节发生问

题。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制度上

的设计与防范。比如面试环节，从近

年来查处的案例来看，可谓“水很

深”，问题重重。如何对面试环节进

行制度改进，加大透明力度，防范暗

箱操作，已然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还要看到，问责不力一直是“萝

卜招聘”的温床。这些年来，媒体报

道了不少“萝卜招聘”的典型案例，很

多问题也得到了纠正，但总的来看，

对于责任人的问责，在力度和广度上

明显不够，有的轻轻问责，有的根本

没有问责，有的只问责到个别具体经

办人员。在现实中，还很少听到哪个

部门的“一把手”因为“萝卜招聘”而

丢 官 降 职 ，因 为 带 出 寻 租 而 受 到

惩处。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只

有抓住发生的问题严肃查处、追究责

任，规定才能真正严肃起来，责任才

能压下去。《规定》明确，一旦发生“萝

卜招聘”，不仅要限期改正，而且要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里不仅体

现了严肃问责，而且体现了问责到

人、问责到边。真正健全责任机制，

编好问责的“笼子”，抽好问责的“鞭

子”，当能确保“萝卜招聘”药到病除。

随着各项制度的建立健全，现在

“萝卜招聘”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但

也不能盲目乐观，必须看到“萝卜招

聘”依然存在空间。只有发生一起查

处一起，“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放过

任何一个责任人，才能形成威慑力，

彻底清除“萝卜招聘”这个社会公平

正义的毒瘤。

真正健全责任机制，编好问

责的“笼子”，抽好问责的“鞭子”，

当能确保“萝卜招聘”药到病除。

问责到人
让“萝卜招聘”
药到病除

给留置“留痕”，可防止“留置权”任性
如果还能探索些其他措施有效防止监察委权力滥用，并且对其工作进行

保护、支持而不是妨害，当然就有必要积极引入。

阻遏飞奔外卖的风险转嫁
指尖上的创新便利了不少人的生活。然而，看似符合市场逻辑的企业规

章奖惩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把公共安全的风险转嫁给了社会。


